
关于2016年度创新人才开发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市人社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创新人才开发资金申报和2015年以前受资助项目跟踪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2016年度创新人才开发资金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我市高新技术领域及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产业，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者持续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领军人才主要包括国家、省、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省、市政府特殊（专项）津贴的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高层次人才工程”、市“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特聘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汉工作、创业或从国外带项目为我市服务的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以及其它高层次人才中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
创新团队可以是独立的企事业法人单位，也可以是技术研发中心、重大项目组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相对独立的技术创新团队。
二、申报类型

（一）重点项目资助类。对从事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技术研究开发等项目中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二）优秀项目资助类。对从事省部级和市级重点科技攻关、技术改造项目，或者某一学科领域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开发项目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三）留学回国人员择优资助类。择优对来汉创业的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提供创新扶持资金。
具体资助额度依照专家评审结果确定。
三、申报要求
本次申报工作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
1、登陆系统。申报人可登录“武汉市创新人才申报系统服务平台”（http://whest.xicp.net/chuangxinshenbao/）进行申报。

用户名：75511028-3，密码：81655862。
2、在线进行申报。登陆后，在“申报人名单”→点击“增加”→“申报人姓名”→“申报类别”→确定后点击“填写”进入申报系统。
3、填写资料并上传附件。按系统要求上传相关项目扫描件（单个附件容量不超过10M，项目计划说明书不超过20M），填写过程中可以随时保存，下次登录进来后能再次填写。（相关支撑材料扫描件可在通过学校推荐后再上传）
相关纸质材料，待项目资助获批公示后，从申报系统中导出申请表和附件材料（使用A4纸双面打印，按顺序胶装成册），报市人社局专技管理处，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请申报人于5月9日前完成网上申报，逾期不候。 
联系人：刘老师，周老师，联系电话：81655862，联系邮箱：376629732@qq.com。

